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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3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定

期）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2 日上午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

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陈道龙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和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23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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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根据总裁蓝能旺先生提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材文先生和刘奠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刘奠军

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物流总监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刘材文先生和刘奠军先生简历见附件。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招商银行龙岩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不超过

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

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该笔综合授信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兴业银行龙岩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不超过

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

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授信期限为贰年；

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该笔综合授信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龙岩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不超过

人民币叁亿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授信期限为壹年；并同意

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该笔综合授信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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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刘材文先生，198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

学历，具有法律从业资格、律师执业资格。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法务部主任、董事。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刘材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10,355 股；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刘奠军先生，1977 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

学历，国家一级物流师。现任公司物流总监，海南龙洲投资发展公司总经

理（法人代表），武平县龙洲物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武平县

龙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福建龙洲驿达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人代表）、经理。 

刘奠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通过公司 2016 年度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18,955 股；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